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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在加油站加油，加油机每次
少加 2%，消费者浑然不觉……
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
一些加油站经营人员通过非法
安装加油机计控主板，让加油机
既可“偷油”又可偷税，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利益和国家税收权益。

据了解，市场监管部门综合
治理加油机“偷油”作弊，2023
年查处加油机作弊违法案件
829件，涉案金额 10.87亿元，移
送司法机关42件。

加油机作弊有产业链

在重庆市某区县加油站内，
记者随执法人员看到，3台加油
机内部各加装了一棕一白两根
电线。进入加油站“网络监控系
统（模式 1）”，点击键盘“Ctrl+
Shift+G”后，弹出“设置”界面，通
过在此界面设置不同参数，加油
机可“偷油”10%甚至20%。

“我们在查处案件时发现，
一批流动性很强的‘背包客’（非
法技术人员）主动上门，帮加油
站非法改装加油机。这些‘背包
客 ’按 一 把 加 油 枪 2000 元 至
5000 元不等的价格，将加油枪
对应的原计控主板改装为具有

‘偷油’功能的作弊主板。”重庆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产品质量支队副支队长黄剑说，
这些“背包客”往往选择市场占
有率比较高的老品牌加油机进
行技术破解，以向更多加油站推
销他们的作弊产品。

重庆市某区县涉案加油站负
责人说，2022年4月，在“背包客”
推荐下，他花费2万元更换了加油
机计控主板配件，通过后台电脑操
控，可以一键“偷油”；截至2023年
8月案发时，不当获利60余万元。

2023年3月，根据公安部门
提供的线索，浙江省江山市市场
监管部门检查一家问题加油站

时，发现该加油站 5台加油机安
装了既可“偷油”又可偷税的作
弊计控主板。

“经调查，作弊加油机加油
时，可以‘偷油’2%，远超国家计
量规定的加油机最大允许误差±
3‰的要求；涉案的加油机还隐
藏了 11.14万升的销售数据，涉
嫌偷漏税 90余万元。”江山市市
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说。

加油机“偷油”偷税，离不开
一些厂家或技术人员的支持。
2023年3月，黑龙江大庆公安机
关在联合执法检查中发现，辖区
内某加油站移动加油车存在“偷
油”功能。经查，涉案作弊移动加
油机系南方某公司生产；该公司

在生产移动车载加油机过程中，
勾连技术人员实现遥控加油机
达到“缺斤少两”功能。自 2017
年以来，该公司累计向全国多地
销售此类作弊加油机 4万余台，
涉及20余个省份。

案发后，公安部门抓获加油

机经销商、加油机使用人员，以
及问题加油机生产公司财务、技
术、销售等关键环节犯罪嫌疑人
26 人，成功打掉一家作弊移动
加油机生产厂商，扣押作弊移动
加油机主板2000余个。

问题加油机
一键作弊监管难

根据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
法，加油机使用过程中，必须接受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一年两次的强
制检定。同时，根据国家计量检定
相关规程，2006年9月8日以后生
产的加油机必须加装防作弊装置
（自动锁机功能）。有这些监管措

施，加油机为何还能“偷油”？
业内人士表示，问题加油机

能顺利“偷油”，有的是物理铅封
被人为破坏，市场监管部门无法
及时发现；有的是部分问题加油
机原装软件程序有猫腻，但肉眼
难以辨别。加上问题加油机具有

一键作弊、一键复位或断电清零
功能，执法人员面临违法行为发
现难、取证难和固证难困境。

“另外，安装了作弊软件的加
油机，还可通过清除偏差历史数
据方式，实现正常加油，让加油机
自锁功能失效。”河南致和司法鉴
定中心相关技术负责人说。

一些税务干部表示，加油机
通过更换具有税务作弊功能的
计控主板，可以实现偷税目的。
在浙江省德清县，当地一问题加
油站通过更换加油机计控主板，
隐藏员工加油卡数据，涉及偷漏
税营业额达800余万元。

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检察院
去年办理了一起加油机“偷油”

漏税案件。相关负责人分析，市
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分别对加
油机计量和税控进行监管，未形
成出油总量、加油计量、报税量
三方数据监管闭环，导致问题加
油机处于监管盲区。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章安邦表示，通过改变加油机信息
系统功能“偷油”偷税的，如果达到
一定情形，可以构成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诈骗罪和逃税罪。

加大全链条打击力度
让群众不“油”虑

为让群众不“油”虑，国家税
收不流失，2023年 7月，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
局、公安部、商务部等四部门联
合印发《综合治理加油机作弊专
项行动方案》，决定从 2023年 8
月至 2024年 7月开展综合治理
加油机作弊专项行动。

根据该方案，国家有关部门
将聚焦更换计控主板、篡改微处
理器代码等突出问题，全面加强
加油机监控微处理器等关键零
部件监管和加油机型式批准、计
量检定、安装、维修等环节监管，
斩断加油机作弊黑色产业链；并
加强加油机作弊甄别鉴定技术
研发应用，从根本上遏制计量作
弊、偷逃税等违法行为。

针对问题加油机作弊行为
发现难等问题，浙江、重庆等地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加
快建立以电子铅封、远程监控、
数据联动为主要内容的燃油加
油机智慧监管平台建设，特别是
将加油站储油罐进出油量、加油
计量、报税量纳入实时监管和数
据共享范畴，通过大数据比对碰
撞，让问题加油机无处遁形。

此外，根据计量法实施细
则，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
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
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
令其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
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2000 元罚款难以形成有效
震慑，建议提高处罚额度。

据新华社

加油机每次少加2%，消费者浑然不觉……

“偷油”又偷税 有些加油站竟然这样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规定的“七日无理由
退货”规则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增强消费能力的重要规则，在网
络消费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针对“七日无理由退货”问
题，昨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
几个典型案例。

奢侈品经营者“自说自话”
不当然对消费者有效

有些奢侈品经营者虽然明
确标注“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
货”，但法院最终的判决显示这
样的标注“不当然对消费者发生
效力”。比如，胡某在韩某经营的
店铺购买某奢侈品女包，该商品
详情界面显示有“温馨提示：该
商 品 不 支 持 七 日 无 理 由 退
货”。胡某收到货七天内，在平台
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该申请被
韩某驳回。法院最终支持了胡某
的退货请求。

本案明确，在奢侈品不存在法
律上规定的不宜退货的情况下，经
营者不能以商品详情页标注“不支
持七日无理由退货”，而拒绝消费
者的退货申请，这样有利于充分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地促进网
购奢侈品行业规范发展。

盲盒类商品已线上拆封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韩某在网店购买盲盒福袋
商品 50余件，花费 2万余元。后
韩某反悔，在未收到货的情况
下，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后遭
拒，韩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
商品订单详情页面明确写明

“商品为特殊类商品，完成拆福
袋后……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
货”，考虑到涉案福袋商品的特
殊性质，原告购买的盲盒商品
已经线上“拆封”，在内容被知晓
的情况下，其商品价值已实现，
此时要求盲盒经营者接受无理
由退货，必然会影响盲盒销售的
常规状态。涉案福袋商品应属

《消保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的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
品”。商家在商品销售页面已经
对“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进
行明确提示，且消费者在购买前
已表示明确知晓。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不完好”非消费者造成
经营者不得拒绝退货

吕某在某公司经营的店铺
购买了一件羽绒服，该商品详情
界面显示有“七天无理由退换：
满足相应条件（吊牌缺失、洗涤
后不支持）时，消费者可申请七
天无理由退换货”。吕某在收到
羽绒服同日以“七日无理由退
货”向某公司提出退货申请。某
公司以涉案羽绒服“洗水标、扣
子洗变色，前幅扣子磨损，严重
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款并
拒收快递。

法院认为，根据《消保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退货的商品
应当完好”是消费者适用“七日
无理由退货”规则的前提。某公
司以吕某退回的涉案羽绒服水
洗标和扣子磨损、商品并非完
好为由，拒绝了吕某“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申请。吕某无法提交
证据证明其收货时商品的情
况，某公司亦无法证明其发货
时商品的情况。结合日常生活
经验判断，吕某从收货—申请

退货—退货发出的时间间隔仅
17 小时，衣物的水洗标和扣子
一般无法在如此短时间内即呈
现较为严重磨损的情况。涉案
羽绒服被吕某长时间穿着或经
过多次水洗而造成磨损的可能
性较低，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
不足以证明涉案羽绒服存在的
磨损问题是由吕某造成，不应
据此认定吕某退回的商品并非
完好。法院判决支持原告退款
退货的诉讼请求。

手机激活后贬损较大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手机属于电子电器类商品，
一般情况下，此类商品的“完好”
并非“商品包装完好”。对于手机
这类商品，消费者拆封、开机，才
能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且拆
封后不会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
变，故单纯的包装拆封，不能成
为网络商品销售者排除适用“七
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理由。

但手机一旦被消费者激活
后，就会产生数据类使用痕迹，按
照普通公众的一般认知，不能再
作为新机销售，价值贬损较大。法

院的判例显示，这种情况下，不能
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七日无理由退货”
法律是怎样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
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
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
费者定做的；（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
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2020 年修订《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其中
第七条对《消保法》第二十五条
作出列举式解释，经消费者在购
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的三种商
品：（一）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
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
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
商品；（二）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
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三）销售
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
有瑕疵的商品。 据央视

“七日无理由退货”——

哪些货能退，哪些不能退？

加油机原厂计控主板和非原厂主板对比图


